
                            

 

 

 

 

 

 

杨发改规范„2021‟1号 

 

             

上海市杨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杨浦区财政

局、上海市杨浦区投资促进办公室关于印发《杨浦区

关于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调动各方发展楼宇经济的积极性，全面提升区域楼宇

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特制定《杨浦区关于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办

法》，并经2021年区政府第128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杨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杨浦区财政局          

                                    

 

 

上海市杨浦区投资促进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日 

 

 

 

 

 

 

 

 

 

 

 

 

 

 

 
 



杨浦区关于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办法 

 

第一条  目的意义 

为加快建设高标准人民城市实践区、高能级科技创新引领

区、高水平社会治理先行区、高品质生态生活融合区，充分调动

各方发展楼宇经济的积极性，全面提升区域楼宇资源的综合利用

水平，不断提高楼宇经济发展能级，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一)扶持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在杨浦区内设立，以对外出租办公场所并提供

相关管理和服务为主要经营业务的楼宇运营主体，包括产权方自

行运营的企业或其委托的运营主体。已享受科技园区、创意园区

等政策的楼宇管理主体不适用本办法。 

 (二)资格认定 

1、本办法所指楼宇为区域内单体建筑面积在 1 万平方米

（含）以上的商业、商务等载体资源；2、楼宇资源年度区域贡

献达到规定要求或楼宇企业落地率达到 40%及以上；3、楼宇管

理运营主体积极配合区投促办、各街道等相关部门做好楼宇信息

采集和维护。新建楼宇只需满足条件 1和 3，一年后按既有楼宇

条件进行资格认定。 

第三条  鼓励政策 



鼓励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建设总部楼宇，鼓励社会力量在

杨浦区建设运营高品质商务楼宇，对经认定符合条件的楼宇资源

给予以下奖励。 

（一）鼓励楼宇做大做强 

1、基础奖励。对通过资格认定的楼宇，根据楼宇区域贡献给

予楼宇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体一定奖励。 

2、成长奖励。以认定上年度注册在楼宇内企业产生的区域贡

献为初始基数，按区域贡献增幅给予楼宇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

体一定奖励。并给予楼宇运营团队一定奖励，用于个人激励。 

基础奖励和成长奖励扶持总额每年度单幢楼宇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 

（二）鼓励楼宇提高落地率 

以认定上年度楼宇企业落地率为初始基数，楼宇企业落地率

达到 40%及以上，且企业落地率增长 10 个百分点及以上，给予

楼宇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体一定奖励。 

（三）聚焦重点优先产业 

符合人工智能、数字文化、现代设计、科技服务、节能环保

等我区“十四五”规划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租赁面积达到总租赁

面积 50%及以上的，经区楼宇(园区)服务管理办公室评估，给予

楼宇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体一次性奖励。 

（四）鼓励打造亿元楼宇 

楼宇内企业经济贡献首次超过亿元的，给予楼宇业主或其委

托的运营主体 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五）鼓励新建楼宇早出效益 

新建楼宇第一年租赁（销售）面积达到 50%及以上，且楼宇

企业落地率达到 40%及以上的，给予楼宇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

体一次性奖励，主要用于团队个人奖励。 

（六）鼓励既有楼宇提升品质 

实施城市更新、楼宇更新改造或通过完善员工就餐、停车等

楼宇配套设施提升楼宇品质的，按审计后的改造费用的 20%给予

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第四条  楼宇管理 

   （一）区楼宇（园区）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单位为区投促

办）建立区域楼宇经济信息系统，实现楼宇信息共享，主要包括

楼宇等载体资源的空置率、单位面积产出、税收落地率等； 

   （二）加强各街道属地载体管理职能，定期排摸辖区内商务

载体底数，梳理载体入驻企业情况。要充分整合属地各部门力量，

发挥条线优势，优化载体营商环境，加大对运营主体对本区楼宇

经济工作的认同感，共同提升商务载体企业落地率和楼宇经济发

展能级。 

   （三）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针对不同企业的发展需求，在全

区范围内整合可招商楼宇资源，实现楼宇资源与市场的有效对

接。区域楼宇经济信息系统中的信息作为对商务楼宇落实政策时

认定的依据。 

第五条  操作程序 

（一）建立楼宇认定制度 



由区楼宇(园区)服务管理办公室确定楼宇的奖励资格，明确

奖励对象（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体）后，方可享受本办法扶持。 

（二）政策申请 

楼宇业主或其委托的运营主体向区投促办提出申请，经区楼

宇(园区)服务管理办公室复审并报区产业政策联席会议审定后

按产业扶持相关流程实施。 

第六条  附则 

（一）本办法自 2021年 8月 1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二）本区原有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本

办法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上海市颁布新规定，则按新规定执

行。 

 

 

 

 

 

 

 

 

 

上海市杨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6月 1日印发   


